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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中國人士入台從事與申請目的不符之

案例不勝枚舉，移民署顯然未能落實查核。倘係因相關單位人

員人力不足以負荷，則須思考採用更嚴格的審查標準及管控入

臺團數作為因應對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783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4-491） 

邱委員就中國人士入台從事與申請目的不符之案例不勝枚舉，移民署顯然未能落實查核。倘

係因相關單位人員人力不足以負荷，則須思考採用更嚴格的審查標準及管控入臺團數作為因應對策

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經查大陸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前於 103 年 11 月 27 日申請來臺觀光（個人旅遊自由行），於

12 月 1 日許可發證。馬雲嗣於 103 年 12 月 3 日由「兩岸企業家峰會」邀請於 12 月 14 日至

15 日來臺從事「短期專業交流」，並於 12 月 4 日註銷來臺觀光許可證，案經主管機關行政院

大陸委員會、經濟部及文化部同意後，於 12 月 10 日許可發證。 

二、馬雲申請來臺為參加 103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「2014 兩岸企業家臺

北峰會」，並參與其中產業合作推動小組專題論壇，並無外傳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活動情形

，亦無未能落實查核問題。 

三、本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（以下簡稱該署）依據內政部 103 年 1 月 2 日台內移字第 1030950213 號

函頒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活動訪視計畫」及「執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從事

專業或商務活動訪視案件標準作業程序」，針對大陸地區專業、商務人士來臺有從事與目的

不符或違規違常之虞案件，由該署自行或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實地前往訪視，

本（103）年 1 月至 10 月該署自行訪視 505 件，聯合訪視 17 件，共計訪視 522 件，依訪視結

果處分 110 件。 

四、本部刻正檢討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」及訪視機制，未來並將提高訪視比率及

訪視技巧以落實安全查核。 

（四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科技部鼓勵年輕學者之方案，有關「

教研資歷 5 年內的學者」之獨立評比標準須兼顧信度及效度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783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4-492） 

邱委員就科技部鼓勵年輕學者之方案，有關「教研資歷 5 年內的學者」之獨立評比標準須兼

顧信度及效度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科技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，專題研究計畫分為一般型研究計畫及新進人員

研究計畫。具有計畫主持人資格，且於國內外擔任教學、研究職務在 5 年以內或獲博士學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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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5 年以內之教學、研究人員，得申請新進人員研究計畫。 

二、為鼓勵新進研究人員積極投入研究工作，並有效公平配置研究資源，本部已將新進人員研究計

畫與一般型研究計畫分開評比，未分開評比者則依不同資歷設定不同評分權重。另考量新進

研究人員之研究能量累積時間較短，業將新進研究人員計畫之評分項目進行配分權重之調整

，研究表現部分給予較低之權重，而計畫書內容部分則給予較高之權重。 

（五十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784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4-497） 

黃委員質詢國防事務的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依「國防法」第 22 條之立法宗旨，致力於建立現代化武器研發、生產、採購、維修與補

保體系，除強化國防科技工業機構研發、產製、維修能量外，並積極運用工業合作計畫，引

進國外高科技，移轉國內軍公民營工業機構，以奠定國防自主能量。 

二、為有效結合我國優勢科技能量及產業經濟規模，構建國防科技與工業發展之有利環境，落實推

動國防科技植基於民間，本部擬定相關政策內容說明如后： 

(一)國內產業自製能量評估：凡超過新臺幣 5,000 萬元軍事投資個案（不含工程案），本部均

委請經濟部工業局辦理「國內產業自製能量評估」作業，經確認國內具產製能量者，循

國內採購途徑獲得，以達成「強化國防科技、厚植國防力量、整合國防工業、落實國防

自主」為目標。 

(二)工業合作整合規劃：為引進國外先進技術，本部配合經濟部，將國內產製能量不足且採

購金額達 500 萬美元以上之外購案，要求國外合約商在不低於主合約總價款 40%之額度

，履行工業合作義務，藉由關鍵技術移轉、合作生產等方式，強化國內技術能量，提升

我國科技工業技術水準。 

(三)國防科技發展：規劃編成國防科技會報，整合聯合作戰需求國防科技規劃及軍備整備規

劃，推演產出近、中、遠程國防科技發展需求，確保國防科技發展具政策長遠性、延續

性及未來武器系統發展之可實現性；另藉由超然獨立之科技評鑑，審查科技研究之技術

備便水準與可行性，降低科技研發風險，提升科技研究品質。 

(四)軍品試研製修：為構建國軍軍工廠國內供應鏈體系，落實國防工業植基於民間，本部將

不具機敏性及非核心能量裝備，釋出由民間執行研發、產製及維修，建構次系統、模組

及零組件供應鏈體系，加速國防工業發展，帶動產業升級。 

(五)軍民通用科技發展：依據政府振興經濟及提升產業競爭力之政策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

以國防科研能量為基礎，以產業需求為導向，發展軍民通用科技。該院每年爭取經濟部

科專計畫預算，進行關鍵性技術研發、科研成果產業化及技術服務等工作，將國防科技

能量轉化民生用途，引領產業升級。 


